
偉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五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一○五年六月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竹科學園區工業東九路 22號 3樓(偉詮公司 310會議室) 

出席：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 120,447,010股，佔本公司已發行普通 

股股份總數 221,400,000股之 54.40 %。 

出席董事：林錫銘、周宜國、蔡東芳、劉建成、黃竣稚、郭幸容 

出席監察人：李元宏 

主   席：林錫銘董事長                           記錄：鄭金玫 

宣佈開會：大會報告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依法宣佈開會。 

一﹑主席致詞：(略) 

二﹑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                                                 董事會  提  

    案由：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核議。 

    說明：(一)配合 104 年 5 月 20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58161 號令修訂公司法第 

              235 條、第 235 條之 1 及第 240 條有關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規 

              定，擬修訂本公司章程第 20條及第 20條之 1。 

          (二)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下表。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原因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當期有稅後 

淨利，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彌補虧損。 

二﹑扣除一款後，提存百分之十為 

    法定盈餘公積。 

三﹑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必須 

    提存或迴轉之特別盈餘公積。 

四﹑提撥員工紅利就一至三款規 

    定數額後剩餘之數，提撥百分 

    之十一至十三。 

五﹑董事監察人酬勞金就一至三 

    款規定數額後剩餘之數，提 

公司年度扣除員工酬勞及董監酬

勞前之本期稅前淨利，應提撥百分

之十一至十三為員工酬勞及不高

於百分之三為董監酬勞。但公司尚

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

金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

所訂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前項董

監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 

告股東會。 

配合公司法 

增訂第 235 

條之 1 之規 

定，修訂本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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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原因 

 

 

 

 

 

 

 

 

    撥百分之二至四。 

六﹑餘額併同以前年度未分配盈 

    餘及當年度未分配盈餘調整 

    數額由董事會依據本公司股 

    利政策擬具股東紅利分派議 

    案，並提請股東會承認，按股 

    份總額比例分配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如下： 

本公司股利之發放應考量財務結 

構之健全與穩定，並依據公司成長 

需求擬定當年度發放現金股利與

股票股利之比例。現金股利之分派 

比例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10%)。 

 

 

 

 

 

 

 

 

 

 

 

 

 

 

 

 

 

 

第二十條 

  之一 

 

 

 

 

 

 

第二十條內容作修改。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 

利，應先彌補累積虧損(包括調整 

未分配盈餘金額)，依法提撥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 

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時 

，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

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嗣

餘盈餘，連同期初未分配盈餘(包

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 

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如下： 

本公司股利之發放應考量財務結 

構之健全與穩定，並依據公司成長 

需求擬定當年度發放現金股利與 

股票股利之比例。現金股利之分派 

比例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10%)。 

配合公司法 

增訂第 235 

條之 1 之規 

定，修訂本 

條文。 

 

 

 

 第二十四條 
(略) 

增加 

第 十 九 次 修 正 ： 中 華 民 國 

一○五年六月八日 

配合章程修

改。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19,202,862 權，贊成 

權數 116,211,405 權，反對權數 521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 

數 2,990,936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7.49%。本案經投票表決 

後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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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四年度營業報告。(詳如附件)    

(二)監察人審查一○四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如附件)     

(三)一○四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     

五﹑承認事項 

    承認案一                                               董事會 提 

    案由：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明：(一)本公司一○四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經一○五年三月 

十八日董事會通過後送交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明煇會計師及 

黃鴻文會計師查核及簽證完竣，並送交監察人查核竣事。 

         (二)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本議           

事錄附件。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19,202,862 權，贊成 

權數 116,222,326 權，反對權數 600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 

數 2,979,936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7.50%。本案經投票表決 

後照原案通過。 

承認案二                  董事會 提  

案由：一○四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明：(一)一○四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本公司一○五年三月十八日董事會議通 

過，董事會依據本公司章程規定，決議分配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0.5 元， 

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議事錄附件。 

          (二)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 

              其他收入。 

          (三)本案如因買回、註銷或轉讓本公司股份、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收回註銷 

             或其他影響股份變動等因素，致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有所增加或減少 

             ，致配發現金比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本次 

             盈餘分配案決議之現金股利金額，按分配股息紅利基準日實際流通在 

             外股數，調整股東配息率。     

          (四)本案俟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19,202,862 權，贊成 

權數 116,219,326權，反對權數 3,600權，無效權數 0權，棄權及未投票權 

數 2,979,936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7.50%。本案經投票表決 

後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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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 104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項     目 金   額 附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182,186,936  

減：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 (2,985,900)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179,201,036  

加：104年稅後淨利 121,736,016  

減：提列法定公積 (12,173,602)  

減：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1條規定提存之特別盈餘公積 (137,719,921)  

可分配盈餘 151,043,529  

減：本年度分配項目   

      提撥股東紅利-現金 (110,700,000) 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0.5元，註 1 

期末未分配盈餘    40,343,529  

註 1.本公司盈餘分配原則，係先分配 104年度可分配盈餘，若有不足部份依盈餘產生之年序，採後進先出之順序分配以前年度所累積 

之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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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事項   

討論案二       董事會 提 

     案由：「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案，提請  核議。  

     說明：(一)配合本公司董監事選舉全面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以及依證券交易法規 

              定設置獨立董事，擬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第八條內容。 

           (二)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下表。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19,202,862權，贊成權 

          數 116,188,019權，反對權數 3,907權，無效權數 0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010,936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7.47%。本案經投票表決後 

照原案通過。 

條次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由股東會就有行

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程所

定之名額，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 

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為董事或監察 

人。 

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者，應自行決 

定充任董事或監察人，或當選之董事、 

監察人經查核確認其個人資料不符或 

依相關法令規定不適任者，其缺額由原 

選次多數之被選舉人遞充。如有二人或 

二人以上所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 

額時，由所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 

在場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程所定之 

名額，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 

，依次分別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 

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者，應自行決定 

充任董事或監察人，或當選之董事、監察 

人經查核確認其個人資料不符或依相關 

法令規定不適任者，其缺額由原選次多數 

之被選舉人遞充。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所 

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所得權 

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在場者由主席代為 

抽籤。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選舉均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依公司章程所規定 

之名額並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依電子通 

訊平台及選舉票之統計結果，以所得選票代 

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 

人以上所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之名額時， 

依相關規定辦理。本公司獨立董事與非獨立 

董事，應依本辦法相關規定，一併進行選 

舉，並按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分別計算， 

由所得選票較多者分別當選之。 

 
(略) 增加 

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八日第三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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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選舉事項 

  選舉案一                                                董事會 提 

    案由：選舉第十屆董事及監察人。 

    說明：(一)本公司第九屆董監事任期即將屆滿，依公司章程規定改選。 

(二)本次改選席次為董事七人(含獨立董事二人)，監察人三人。 

          (三)第十屆董監事之任期三年，自 105年 6月 8日起至 108年 6月 7日止。 

          (四)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 

             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股東應就董 

             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候選人名單及應載 

             明資料請參閱議事手冊。  

  選舉結果：  

 

                                當 選 名 單 

 

 

  

 

 

 

 

 

 

 

 

 

 

 

 

 

 

 

 

 

 

職稱 
股東戶號 

(或身分證字號) 
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2 林錫銘 121,706,382 

董事 5 周宜國 117,652,984 

董事 93 劉建成 116,858,282 

董事 81 郭幸容 115,704,724 

董事 306 林崇燾 114,436,753 

獨立董事 B1001***** 郭江龍 113,860,432 

獨立董事 J1205***** 葉維焜 112,580,718 

監察人 122 廖伯熙 117,313,045 

監察人 34 蔡東芳 116,069,807 

監察人 97 黃竣稚 114,74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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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論事項   

    討論案三                                                 董事會 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新任董事，若於其他公司擔任董事，而與本公司所營事業相同 

              者，爲配合事實需要，在無損及公司的利益下，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 

              意解除該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 

 

董事候選人 當選董事後提請解除競業禁止限制之項目 

郭江龍 豐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葉維焜 
立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艾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19,202,862權，贊成權 

          數 116,048,204權，反對權數 107,628權，無效權數 0權，棄權及未投票權 

數 3,047,029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7.35%。本案經投票表決 

後照原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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